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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代替 GJB181A-⒛O3《飞机供电特性》。

本标准与 GJB1g1A-2003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al 增加了一些新的术语和定义,如电流调制、功率因数、脉冲负载、非线性负载、频率变化率等 ;

b, 交流变频供电系统的频率范围由3⒛ Hz~640Hz修订为 360Hz~BO0Hz,更改了电压瞬变特

性,增加了频率变化率等要求 ;

c, 增加了交流单相 20V、 50Hz供 电特性要求;

d, 增加并完善了影响供电系统的相关负载特性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空军装备研究院总体所、西北

工业大学、第
工飞机设计研究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显承、王宏霞、沈政斌、周增福、张晓斌、冯 愚、国 瑛、铁 诚、郝 冰、
刘 松。
GJB181于 19“ 年 10月首次发布,于 2003年 7月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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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供电特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飞机用电设备端的供电特性及对用电设备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飞机供电系统、外部电源与用电设备之间的协调。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后的任何修

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标准 ,但提倡使用本标准的各方探讨使用其最新版本

的可能性。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151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
GJB1014 飞机布线通用要求
Ⅱ GJB13g9 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
GJB z90 飞机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气系统 eIectric system

在飞机上产生、分配与传输电能和使用电能的设备或装置组成的整体。通常包括供电系统和用电设

备。

3.2 供电系统 eIectric powerlsupply)system

在飞机上电能产生、分配与传输至用电设备端的部分。通常包括电源系统和配电系统。

3.3 电源系统 eIectric power source/generation system

在飞机上产生电能的装置和相应配套设备构成的系统。按能量转换形式分为一次电源和二次电源 :

按电源功能分为主电源、辅助电源和应急电源等。

3,4 一次电源系统 primary electric power source system
直接将其他类型能量转换为电能的电源系统,如转换机械能为电能的发电系统、转换化学能为电能

的蓄电池系统等。

3.5 二次电源系统 secoⅡdary dectric power source system    /'

将某种形式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电能的电源系统,如将交流转换为直流的变压整流器、将直流转换

为交流的变流器 (机 )、 改变直流电压的直流变换器和变换交流频率的变频器系统等。

3.6 主电源系统 mah dectric power source system
飞机供电系统正常工作时向用电设备提供电能的电源系统。

通常指飞机主发动机驱动的发电装置,包括发电机和变换装置钕日:变速恒频发电系统中的变频器

等)以及控制和保护装置。 、   \

3.7 辅助电源系统 auxiⅡiary electric power source system      
∶

飞机主电源系统不工作或不能满足全机用电需要时,向部分用电设备提供电能的电源系统。通常为

辅助动力装置驱动的发电系统。

3.8 应急电源系统 emergeⅡcy eIectric poweF source system

在飞机主电源系统无法满足关键用电设备的用电需求时,向关键用电设备供电、并独立于主电源的     ‘
卜

1



GJB181B-2012

电源系统。通常由应急动力装置、冲压空气或液压驱动的发电系统和 (或)蓄电池作为应急电源系统。

3.9 外部电源 extemal power source

通过飞机外部电源插座连接到机上配电系统的地面电源或舰载电源。

3.10 电源系统容量 eIectric power source system capability

在飞机规定的工作状态和环境条件下可连续输出的额定容量。由于系统的配置钕日并联)和网路损耗

等原因,传输至用电设备的容量会低于电源系统容量。

3,ii 配电系统 m§tribution system

从电源汇流条至用电设备端之间电能的分啤、传输、控制、保护及管理系统。其中包括电网结构
、

汇流条配置、控制保护型式、余度和不间断供电,以及功率控制、负载管理、传输总线和远置终端等。

3.12 用电设备 utilization equipment

从飞机供电系统获取电能的设备、装置及系统。按其在飞行任务中的重要性可分为一股用电设备、

重要用电设备和关键用电设各。

3.13 一般用电设备 common utiIization equipme11t

为改善飞行条件而不影响飞行任务和安全的设备,如生活设施等。

3.i0 重要用电设备 essential uti盹 aton equipme11t

飞机完成飞行任务所必需的设备,如火控等。

3.15 关键用电设备 criticaI utilizatioⅡ  equipment

飞机安全飞行和着陆所必需的设各,如飞行控制、飞行指示、应急通讯和着陆系统等。

3.16 用电设备端 utiIizatio⒒ equipment termiⅡ als

用电设备与供电系统相连的接口处。

3.17  脉冫中负载  pulsed Ioad

由于设备本身的物理过程或内在工作模式引起的在稳态条件下功率要求变化的负载。

3.18 线性负载 Iinear Ioad

供电电压变化时,输入阻抗总是一个常数,且其电流频谱与供电电压频谱相匹配的负载。

3.19 非线性负载 ⅡonIinear Ioad
输入电压变化,其阻抗也随之变化的负载。

3.⒛ 不安全状态 unsafe coⅡ dt∶呷尸

危及飞机或乘员安全的任何一秭状态。

3.21 正常工作 Ⅱormal operatioⅡ
系统没有出现使性能降低到超出规定要求的任何不正常和故障的预期工作状态。除电起动主发动机

和蓄电池起动辅助动力装置的状态外,应达到飞机工作所要求的全部系统功能。

正常工作包括用电设备的通断、主发动机速度变化、电源的同步与并联以及由外部电源供电。转换

工作也是一种正常工作状态,由于可能发生供电中断,在本标准中将其单独列出占

持续时间不大于 50ILs的 电压尖峰属正常工作特性。

3.22 非正常工作 abnormaI operatioⅡ

供电系统发生了不正常或故障的一种状态,并且在超出非正常工作极限之前系统的保护装置应动

作,将不正常或故障部分与系统的其余部分隔离。在这种情况下,电源可能在降额模式连续主作,向用

电设备提供的供电特性超出了正常工作极限但保持在非正常工作极限内。、 、
3.23 非正常工作极限 abⅡ ormal operation Iimits

供电系统在非正常工作状态下供电特性 (电压、频率)的极限范围,也是供电系统保护装置的动作极

限 。

3.24  过压不口欠压  oveⅣoItage and unde1voⅡ tage

超出正常工作瞬变极限并由保护装置的动作进行限制的电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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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过频和欠频 overfrequency aⅡd umderfrequency

超出正常工作瞬变极限并由保护装置的动作进行限制的频率。

3.26 应急工作 emergency operation

在主电源设备失效后,由应急电源向关键用电设备供电的状态。

3.” 转换工作 transfer operatic|n
供电系统电源之间转换时的一种工作状态,包括外部电源与机上电源间的转换。

3.28  电起动E二作  eIectric starσ Ⅱg operation

供电系统正常I作状态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由于飞机电起动负载很大,电压可能超出正常工作范围。
如:电起动主发动机 (蓄电池、飞机直流电源或外部电源供电)、 用蓄电池起动辅助动力装置。
3.⒛ 供电中断 power“ terruptioⅡ
由于转换工作引起用电设备端供电的短时中断。

3.30 不间断供电 Ⅱc,-break electricaI power
在供电转换过程中,用 电设备端未发生供电中断的供电。

3.31 稳态 steady§tate

在任意长时段内供电特性保持在正常工作稳态特性范围内的一种状态。

c稳态可有微小瞬变。
3.32 瞬态 transient state

由于电气负载变化或发动机转速变化等原因引起的正常扰动造成电压或频率变化的∵种状态。

3.33 瞬变 traⅡ sient

直流电压的变化及交流电压或频率的变化过程,有些瞬变可能由于瞬时的供电中断或如故障清除产

生的非正常扰动而引起。

3.30 微小瞬变 lesser transien“

不超出稳态范围的瞬变。

3.35 正常瞬变 normaI traⅡ sien岱

超出稳态极限但保持在规定的正常瞬变极限内的瞬变。

3.36 非正常瞬变 a-nc,rmal transien“

超出正常瞬变极限并最终回到稳态极限的瞬变。

3.sT 参考地 reference gmuⅡ J
飞机上供电系统的零电位点。对金属结构的飞机,飞机的主结构就是交直流供电系统的参考地;对

复合材料结构的飞机,参考地对特定的系统是专门指定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利用直流系统的负线、
三相交流系统的中线或单相交流系统的一端来作参考地。

3.38 调压点 point of regulati1,n(POR)             r∷
敏感电源电压用于调节电源系统电压的点。调压点应设在连接电源到汇流条的接触器输入端。

3.39 瞬时电压 instant voJtage

交流或直流任一时刻的即时电压值。

3.40  电丿玉尖峰  voItage spike                               `

持续时间通常小于 50Its的 电压瞬变,并叠加在其他未改变的瞬时电压上。电压尖峰不应引发保护
设备动作。电压尖峰在其时域内可用电压与其持续时间、上升时间和能量等参数来表示,也可用傅里叶

分量来等效表示。

3.41 交流电流 AC curreⅡ t

电流基波分量连续过零点之间测量的电流半波的方均根值。

3.钜 直流电流 DC curreⅡ t
电流瞬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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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电流调制 current moduIatioⅡ

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之差。

以百分数表示的电流调制是指大于 1s时间间隔的电流调制与电流平均值 (直流为电流平均值,交流

为电流基波方均根值)的比值乘以 100。

3,觯 交流电压 AC voItage
相电压每一半波的方均根值。

3.娟 稳态交流电压 steady state AC voItage
在不大于且接近 1s的时间间隔内交流电压的时间平均值。

3,46 交流电压峰值 peak AC voltage
每一半波绝对值最大的瞬时电压值。

3.0, 波峰系数 crest factor

每个半波交流电压峰值与方均根值之比的绝对值。

3.侣 交流电压的直流分量 DC componemt of the AC voItage
交流整周波瞬时电压的平均值。

3.0g 电压调制 voItage moduIation

交流供电系统稳态工作期间交流电压的变化。引起电压调制的因素包括交流电源电压的调节、发电

机转速的变化及负载的变化等。

3.sO 电压调制幅度 voltage moduIation amplitude

在稳态工作期间任 1s内出现的交流电压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3.51 交流畸变 AC d、 tortioⅡ

交流波形中除基波之外的方均根值。

3.52 交流畸变系数 AC dstortion faCtor

交流畸变与基波分量方均根值之比。

3.53 交流畸变频谱 AC distortion spectrum

交流畸变每一频率分量的方均根值。

交流畸变频谱包括电压调制和频率调制产生的分量以及波形中的谐波和非谐波分量。

3· 54任

善聂瑁鼋霍基波分量在从负』罡1菡逞零时相邻交点间的电角度之差。
3.55 电压不平衡 voltage unbaIance

用电设备端各相之间相电压方均根值的最大差值。

3.56  负萄氵不平衡  Ioad uⅡbaIance

三相负载的最高与最低相功率之差。                ·

3.57 功率因数 power factor                    。

有功功率 (单位为瓦)和视在功率 (单位为伏安)之比。

3.58 频率 freque⒒ cy

交流电压波形周期的倒数,单位为赫兹 (Hz)。          `
3.sg 稳态频率 steady“ ate frequency

在不大于且接近 1s时间间隔内频率的平均值。         、 \
3.GO 频率调制 frequency moduIatioⅡ

交流供电系统在稳态工作期间电源频率的变化。频率调制是电源系统频率调节稳定度的度量。

3.61 频率调制幅度 frequency moduIatiom amplitude

在稳态工作期间任 1min时间间隔内出现的最大和最小频率之差。

3.62 频率变化率 rate of chaⅡ ge of frequenc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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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特定时间之间频率差的绝对值与该时段之比。频率变化率的单位为赫兹每秒 (Hz/s)。

3.s3 稳态直流电压 steady state DC voltage

在不大于且接近 1s的时间间隔内直流瞬时电压的时间平均值。

3.64 脉动  rippIe

直流供电系统稳态工作期间,瞬时电压围绕稳态直流电压的变化。

引起脉动的因素包括直流电源电压的调节、直流电源的内部换向或整流以及负载的变化等,但不局

限于上述因素。                        
′

3.65 脉动幅值 rippIe ampIitude

瞬时电压与稳态直流电压的最大差值。

3.66 直流畸变 DC d、 tortioⅡ

直流电压中交流分量的方均根值。

3.67 直流畸变系数 DC d“ ortioⅡ factor

直流畸变与稳态直流电压之比。

3.GB 直流畸变频谱 DC distortion spectrum

直流畸变每一频率分量的方均根值。

4f一般要求

4.1 飞机供电系统
4.1.1 供电特性

飞机供电系统在所有工作状态期间应向用电设备端提供具有本标准规定特性的电能。

4.1.2 电源特性

在非调节电源的输出端或可调电源的调压点测到的电源特性应由电源专用规范规定。

4.1.3 保护功能

保护功能应独立地起作用。

4.2 用电设备
4.2.1 供电兼容性

用电设备应与本标准规定的供舆特性兼容。用电设备不应要求供电品质优于本标准的规定。

当用电设备的耍求超出本标准规定的供电特性时,用电设备可自备电源变换装置,以满足用电设备

的特殊需要,这种电源变换装置应属用电设备的一部分。

用电设备还应与为控制由闪电、电磁脉冲和电源切换等引起的电磁干扰和电压尖峰的相关标准要求

相兼容,如 GJB151和 GJB13⒆ 等。               ¨

4.2.2 工作性能                        /∫
4.2,2,1 通用要求                        、

当供电具有本标准规定的特性时,在各种供电状态下 ,用 电设备应提供其专用规范要求的相应性能。

用电设备的工作不应引起其输入端供电特性超出本标准规定的范围。在任何供电状态,用电设备不应影

响供电系统工作或引起其故障。

4.2.2.2 供电正常

在供电正常状态下,用 电设备应能达到其专用规范规定的性能指坏。 \
4.2.2.3 供电非正常                       :
除非另有规定,在供电非正常状态下,应允许用电设备性能降低或功能丧失。用电设备不应遭受损

坏或引起不安全的状态。当供电恢复正常时,用 电设备应自动恢复其性能。

4.2.2,4 供电转换

除非专用规范规定相应的性能要求,在供电转换时可以不要求用电设备工作。当供电恢复正常时,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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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设备应自动恢复其性能。

4.2.2.5 应急供电

在应急供电时,用电设备应提供其专用规范规定的对飞行安全必需的性能。

4.2.2.6 电起动

在电起动状态时,用电设备应提供其专用规范规定的电起动期间必需的性能。

4.2.2.7 供电故障

因故障供电出现断电、直流或单相交流反极性、三相交流出现反相序或一相、二相失效时,用电设

备不应损坏或导致不安全状态。

4.2.3 交流用电

功率需求大于 0.5kVA的交流用电设备应设计成三相平衡用电。单相交流用电应只使用线对中线。

交流用电设备不应采用半波整流。

4.3 外部电源

外部电源在飞机用电设备端所提供的电能应具有本标准规定的特性。考虑飞机外部电源插座和飞机

用电设备端之间允许的稳态电压降,外部电源插座的电压如下 :

al 交流系统 113V~118V(交流电压降 0V~5V);
ul 28V直流系统⒛ V~⒛ V(直流电压降 0V~2V);
G) 2TO V直流系统“0V~⒛0V(直流电压降 0V~10V)。
4.4 试验

为验证用电设备与本标准供电特性的兼容性,耍求用电设备进行供电适应性 (兼容性)试验。用电设

备的供电适应性 (兼容性)试验要求和方法应按相关标准的规定。

为验证在飞机及用电设备所有工作状态下供电特性都在本标准范围内,应进行装机试验。装机试验

要求应按飞机专用规范的规定。

5 详细要求

5.1 转换工作特性

在汇流条或电源转换状态,电压、频率应在零和正常工作极限之间变化,且持续时间应不大于 50ms。

正常瞬变可能发生在转换完成时。 /
5.2 交流供电特性       f
5.2.1 典型系统

交流系统应采用单相或三相 Y型连接中线接地的系统提供电能,电压波形为额定电压 115V/,0OV

额定频率硐0Hz的正弦波。变频和倍电压系统可用于交流系统,变频系统的频率变化范围为 360Hz~
800Hz,额定电压为 115V/200V;倍电压系统的额定电压为⒛0V/400V。 第三种可选择的二次电源系

统是额定电压”0V、 额定频率为 50Hz的单相系统,仅向商用货架产品⒃oTs)提供电能。

用电设备电源类型的选择蟪乃虑在预期的飞机平台上适用的供电类型以及供电系统容量。

5.2.2 相序

相序应为A—B-C,并应在飞机线路和用电设备端作相应标识。发电机接线端应标识 A-B-C。 相
序应为逆时针旋转 (正向),见图 1。

5.2.3 正常工作 、   \

正常工作特性,对 400Hz系统应符合图 2、 图 3、 图4及表 1,对变频系统应符合图 2、 图 4及表 2,

对 50Hz系统应符合图 5、 图 6、 图 7及表 3。

对变频系统,从一个正常频率瞬变开始,在大于犭 ms时段测量的频率变化率应不大于乃0Hz/s。
5.2.4 非正常工作

过压及欠压对硐0Hz和变频系统应在图 8极限内,对 50Hz系统应在图 9极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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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频及欠频对们O Hz系统应在图 10极限内,对变频系统应不超出 360Hz~sO0Hz的稳态值,对
50Hz系统应在图 11极限内。

对变频系统,从一个正常频率瞬变开始,在大于笏 ms的时段测量的频率变化率应不大于 sO0Hz/s。

5.2.5 应急工作

应急工作状态的所有供电特性应与正常工作状态时的相同。

5.3 直流供电特性
5.3.1 典型系统

直流系统应采用两线制或负线接地回路系统提供电能,其额定电压为⒛ V或 ”0V。

5.3.2 28V直流系统         
·

5.3.2.1 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特性应符合图 12、 图 13及表 4。

5.3.2.2 非正常工作    
′

过压及欠压应在图 ⒕极限内。

5.3,2.3 应急工作

应急工作的稳态直流电压应在 18V~29V之 间。
5J。 2.4 电起动

在电起动工作期间,直流电压应在 ⒓V~⒛ V之间。

辅助动力装置的电起动 (不包括用蓄电池起动辅助动力装置)应属正常工作,不属于此状态。

5.3.3 270V直流系统
5.3.3.1 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特性应符合图 15、 图 16及表 4。

5.3.3.2 非正常工作

过压及欠压应在图 17极限内。

5.3.3.3 应急工作

应急工作的所有供电特性应与正常工作状态时的相同。

5.4 负载特性
5.4.1 接地         厂

用电设备的所有供电输入端∫包括交流中线和直流负线端,应与设备机壳地电气隔离。设备机壳不

应用作供电回路。

5.4.2 多路供电

具有多路供电(连接到不止
⊥
个电源)的用电设备,各供电输入端应互相隔离,任一电源不应向别的

电源供电。交流输入不应并联,如果直流输入需并联,应采用二极管进行幅离。

5.4.3 功率容差                         }
用电设备在额定工作状态下,其实际输入功率与额定输入功率之差应不大于额定输入功率的 10%。

功率容差不包括生产期间因技术上的更改而引起输入功率的变动。

5.4.4 负载不平衡                      `
三相交流用电设备的负载不平衡应符合图 I8。 功率大于 30kVA设备的负载不平衡应不大于其三相

总功率的 3.33%。                       、 \
5.4.5 功率因数

功率大于 500VA的交流用电设备,在稳态条件下,当工作在不小于其 sO%额定负载电流时的功率

囚数应在 0。ss(滞后)~1之间。交流用电设备运行功率大于 100VA时 ,不应具有超前功率囚数。
5.4.6 反极性或反相序

三相交流用电设备不应因输入相序颠倒而损坏:单相交流用电设备不应因相线和中线反接而损坏:     ∶



GJB181B-2012

直流用电设备不应因正线和负线反接而损坏。为防止输入极性或相序颠倒,可采用经验证的物理方法达

到这一要求。

5.4.7 电流调制

用电设备的设计应力求将其引起的电流调制减到最小,电流调制不应引起用电设备端相关供电特性

参数超出本标准的规定。

注:脉冲负载引起的较大电流调制是造成不可接受的电压调制或脉动的潜在原因之一,由此,为保护其他用电设备,

大功率脉冲负载可能要求额外的电源容量或专用电源。

5.4.8 电流畸变

所有用电设备不应引入足以影响其他设备的过大电流畸变。除非另有规定,交流用电设备的电流畸

变系数应不大于 10%。

注:非线性负载的电流畸变是引起电压畸变的主要原因,必须关注非线性负载及他们对交流电压畸变的影响。

5.4.9 冲击电流       ′

除非另有规定,功率大于⒛0W的 用电设备 (白炽灯除外)在突然施加额定电压时,产生的冲击电
流峰值应不大于额定电流的 5倍 ,并应在 0.1s内 回到额定电流。

6 应用指南

6.1 预定用途

本标准规定的供电特性要求预定用于军用飞机,也可用于商用飞机或其他类型的飞行器。
6.2 用电设备端
当用电设备未配电缆时,用电设备端在用电设备的供电输入接口处;当用电设备自备电缆时,则在

自备电缆与供电系统连接处;当用电设备自备变换电源时,尽管电源装置是一独立设备,用电设备端应

是指用电设备自备电源的供电输入端,内部的配电要求应由用电设备自行解决。

6.3 飞机供电特性与电源特性应用
飞机供电系统的每一设备 (部件)或分系统应按其专用规范进行设计和试验 ,通常需要比本标准有更

严格的性能耍求以补偿负载影响及有关的馈电线/线路压降。一个飞机供电系统由多种功率部件 (发电、

变换、换流、控制、保护、电能分配、电能管理装置等)组成,以 向飞机汇流条和用电设备端供电。本

标准的耍求比典型电源输出电能的耍求宽松,这是考虑到电源和用电设备端之间电能分配、控制和保护

系统及电源与用电设备间的相互影响/会引起供电品质的降低。因此,不能将飞机供电特性作为电源特

性要求来使用。

6.4 本标准在用电设备规范中的应用

用电设备规范中应规定所使用的供电类型,以及在供电正常、非正常、转换、应急、电起动状态和

供电故障时的详细性能要求。                     /{
某些用电设备的负载特性,如高冲击电流、低滞后功率因数、高的峰值功率宀平均功率之比、大电

流调制幅值及电流畸变等,对供电系统会产生降低供电品质或增大容量要求的不利影响。要求用电设备

应尽可能将这些不良负载特性减至最小,用电设备规范中应包括对这些不良负载特性的限制耍求。
6.5 兼容性与试验

本标准规定的供电特性是用电设备与飞机供电相兼容的最低要求。为保证用电设备与飞机供电相兼

容,用电设备应进行供电适应性 (兼容性)试验。
、   \

6.6 兼容性与安装                         ′ `

当在飞机上安装用电设备或部件时,应考虑使用 GJB1014、 GJB13g9、 GJB2490等相关标准。

除直接选用的商用货架产品lCoTs)外 ,为军用飞机设计的设备不应使用 50Hz供电类型。
6,7 图的使用

图形的连续复制可能会引起曲线变形,图中表格与公式表达的关系应优先于图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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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作特性 范 围

稳态特性

稳态电压 lOs。 0V~"8.OV,方均根值

电压不平衡 3.OV,方均根值 最大

电压调制幅度 2.5V,方均根值 最大

电压相位差 116° ~124°

畸变系数 o.Os 最大

畸变频谱 图 4

波峰系数 1.31^ˇ 1.5I

直流分量 +0。 IO V~-0.10V

稳态频率 393Hz^叫 07Hz

频率调制幅度 4Hz 最大

瞬态特性

峰值电压 ±271.8V 最大

电压瞬变 图 2

频率瞬变 图 3

GJB181B=2012

表 1 4OOHz交流正常工作特性

表 3 50Hz交流正常工作特性

表 2 变频交流正常工作特性
正常工作特性 范围

稳态特性

稳态电压 I08.0V~118。 OV,方均根值

电压不平衡 3.OV,方均根值 最大

电压调制幅度 2.5V,方均根值 最大

电压相位差 l16° -124°

畸变系数 0。∞ 最大

'畸
变频谱 图 4

∶ 波峰系数 1.31^ˇ 1.51

苴流分量 +0.10V~-0.10V

稳态频率 360Hz-800Hz

频率调制幅度 `4Hz 最大

瞬态特性

峰值电压 ±?71.8V 最大

电压瞬变 图 2

频率瞬变 不超出稳态范围 360Hz~sO0Hz

最大频率变化率 250Hz/s

正常工作特性 范围

稳态特性

稳态电压 200V~⒛5V,方均根值

电压不平衡
a 6.OV,方均根值 最大

电压调制幅度 5.5V,方均根值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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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

正常工作特性 范 围

稳态特性

电压相位差
a

116° ~124°

畸变系数 o。Os 最大

畸变频谱 图 7

波峰系数 1.31^ˇ 1.51

直流分量 +0.20V~ˉ0.20V

稳态频率 49.511z^ˇ 50.5IΙ z

频率调制幅度 o。5Hz 最大

瞬态特性

峰值电压 ±513.4V 最大

电压瞬变 图 5

频率瞬变 图 6

a 三相供电时。

表 4 直流正常工作特性

正常工作特性
范围

28V苴流系统 2⒛ V苴流系统

稳态特性

稳态电压 22.OV^ˇ29.OV 250.OV-280.0V

畸变系数 o。035 最大 o.015 最大

畸变频谱 图 I3 图 16

脉动幅值 1.5V 最大 6.OV 最大

瞬态特性 电压瞬变 图 12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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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稳态极限不包括表 1所允许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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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400Hz和 变频交流正常瞬变电压包络线

、      \
、   )

瞬变开始后的时间⑶

I2



GJB181Bˉ 2①12

'

/
爿

最大极限

∫

\
\

小橛
日
κ

\
|

 ̄

ˉ
卜
ˉ
`

\

/
/

/

ο
 
 
 
 
5
 
 
 
 
0

●, 
 
 
 
2
 
 
 
 
2

4
 
 
 
 
4
 
 
 
 
4

4Io

407

爷
吕

懵
紧

艹             400

o   I    2    3    4    5    6    7    8   9   1o∷   II,  I2   I3   14

瞬变开始启的时间“)    Ⅱ|∶∫    ∷

|       ↑

注:稳态极限不包括表Ⅱ雾允许的扰动。     ∷  。       ¨

图3 400H″ 交流正常瞬变频率包络线
∴ ∶

` 、
·

393

390

弼

 
 
∷∷

刀
 
 
 

夕



GJB181B-2012

0
0
0
°

0
0
一

0
0
0
0
0
凵

°
冖
o
0
.
0

0
0
0
H
0

0
°

一
o
.
0

°
0
0
0
冖

0
0
°

门

o
⌒>
×

型
睽
罚
枳

迥̌
璺
恩
磐

靶
埝
翻
皙
κ
嵴
凹
猁
瞑
划
埝
剁
畏
日口
8
寸

 
寸
回

帘
〓
ˇ
擀
聂

0
0
0
0
门

 
 
 
 
 
 
 
 
 
 
 
 
 
 
 
0
0
0
刂

0
0
凵

`
∽
∞
ˉ

0
o
‘

∽
㈧
ˉ

0
d
ˉ

∽
H
ˉ

0
丬

ˉ

∽:0∽0
叫∽

叫
0
d

I
心

'
/

醛
叫
贫
>
ˇ

蟋
槲

' /
n
一

'

'

一~

'

`
/

\ '
'
/

彐
彐唤

戤
坩

0
°

0
叫
g
 
 
 
 
 

一
°0
.
0
冖

ˉ

0
0
°

冖:  
 
 
 

一
°
°
0
臼

0
°

.
0
一

 
 
 
 
 
 

一0
0
0
〓

0
0
0

0
0
0
一

 
 
 
 
 
 

一0
0
寸

寸
寸
寸~
:
 
 
 
 
 

〓
寸
寸
寸
〓
ˉ

一0
0
0
一

匝
亠i
ˉ

η'
' 〓

0

薹囹

0 0
0

0
0
0
一

0
0
0
〓

0
0
0
°

0
0
0
0
0
∽

0
0
0
0
0
0
一

` 、

`
°
0
υ

`
臼

一

0
d \

lzH〉 (影皲髯￡y。 ΛO I影斟鸵竿)《1)勖到砭跏



GJB1giB~20i2

5
 
 
 
 

ο

臼
 
 
 

⒛

290。 OV,00IOO s

'24:·

Ov· 0·OzOOs j

235.0、′、0.I200s

\\〔五诂。氵,Jij石 :∶l

I340V,00200s

600V,00IOO s

1周期 60Hz,

o

注 ⒈ 汇流条转换期间电压可能到 OV。

注⒉ 稳态极限不包括表 3所允许的扰动。

o0β0  0.!00   0.I20   o.I4o  0160   0180  0200

瞬变开始后的时间“)

路̂ 图 5sOHz交 流正常呷变串压包络线 `

` 
、‘

⒍
崛期1瞿)Ⅱ丫
咱呷



GJB181B_ao|2

48.5

注:稳态极限不包括表 1所允许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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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0Hz交流正常瞬变频率包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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